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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致致致：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1999 年火器及彈藥年火器及彈藥年火器及彈藥年火器及彈藥（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由：全香港影視製作用槍械經營㆟

代表公司：寶力道具有限公司

Hollywood Film Service Company
Film Tech Prop Services Ltd.
Combat Theatre Ltd.

日期： 1999 年 3 月 25 日

事由事由事由事由：：：：   就就就就 3 月月月月 5 日各委員與保安局會議回應日各委員與保安局會議回應日各委員與保安局會議回應日各委員與保安局會議回應

議員閣㆘，

立法會專責委員會就保安局提交 1999 年火器及彈藥（修訂）條例

草案㆒事，在 3 月 5 日與保安局，警方及律政署等多位代表進行了㆒次會

議。我們有幸出席旁聽，而多位議員也就提案㆗多項疑問及影 /視業界內的

憂慮提出質詢。但保安局及警方的回答大都迥避了修訂對影 /視製作用槍械

業影響的問題，祗是重覆的以‘公眾安全’及‘防範於未然’為理由，強

調槍械的危險性，把製作用槍械與射擊用槍械混為㆒談，實有欠公允。

現我等就當日議員們的關心提問及保安局等回答，提出意見如㆘：

1. 問： 委員會主席涂謹申議員問保安局欲修訂法例的原因？是否有記

錄到嚴重事故發生？因為他收到 2 批㆟仕反對，並問保安局有

否向各有關團體加以諮詢？

答： 保安局回答是以‘公眾安全及防範於未然’為理由要求修訂法

例，但他們同意並沒有記錄曾有嚴重時故發生。而政府在 1996
年初曾就 1996 修訂草案向部份㆟仕提出諮詢，之後沒有再做。

因為他們認為就算 1999 年修訂草案獲得通過，也打算以㆒年時

間去做預備工夫。

意見： 1996 年之會面，祗是在銅鑼灣警官俱樂部以非正式會談進行，

會談議程與影 /視製作業完全無關。連會議記錄也欠奉。而當時

提供參考之 1996 年火器及彈藥（修訂）條例草案內也沒有加入

對影 /視業不合理的的條文。例如在 1999 年新草案第 2 條㆗建

議廢除‘發射’而代以‘鳴響’。意圖更改‘槍械’釋義。（請

參考附頁 A - 1996 年火器及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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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例草案，邀請函及會談議題）

2. 問：：：： 程介南議員提出他見不到有持牌㆟濫用槍械事故發生，保安局

不能濫用‘公眾安全’㆒詞而亂加管制。政府也要照顧及尊重

射擊運動員，持牌槍械經營㆟及影 /視業界的權益。

答： 保安局同意他們要與各有關團體交換意見，不可以閉門造車。

意見： 業界及有關㆟仕曾在 1996 年的諮詢㆗提出反對意見。並列舉多

項原因及對業界的影響。但政府對業內的意見，運作及生存能

力沒有加以考慮，對影 /視製作用槍械的改裝結構也沒有深入了

解，完全漠視業界的生存空間和發展的權利。

3. 問： 楊孝華議員再質詢保安局既說修訂條例是預防性的，但射擊用

槍械及影視製作用槍械曾否被濫用或失去？？？？

答： 保安局回答是‘未有發生過’。

意見： 政府不能用有色眼鏡或 ‘Presumption of Guilty’的態度去管治

守法市民和合法生意經營㆟。憑空想象㆒些從沒有發生過或數

據支持的事情，造成㆒種自我恐慌，而胡亂更改㆒套行之有效

的機制。對雙方面祇會造成損害及困擾。

4. 問： 馬逢國議員提出惶論新修訂草案，據他從業界內查詢所得，現

行法例及警方之行政措施，已經大有問題，需要改善。例如限

制電影使用槍械數量，妨礙創作自由。豁免証也由每㆒部製作

改為每㆒個用槍演員，增加製作成本。他詢問警方曾否就意欲

改變條例之細則及影響，向業界諮詢及聽取意見？？？？例如該建議

及運作是否可行？？？？

答： 警方答謂有武器訓練科及軍械法證科等部門，其武器訓練科㆟

員每㆝不停訓練警務㆟員作射擊練習，以應付罪惡。如果他們

技術有問題，則整個警隊訓練有問題。另外軍械法証科也會大

量撥款，擁有先進儀器。應該沒有問題。至於限制影視製作使

用槍械數量，則可以斟酌更改。

意見： 這是很嚴重的錯誤。警方盡量迴避對影 /視界影響這方向。他們

看來對影視製作用槍械的使用目的，方法及其結構也有誤解，

把射擊用槍械與製作用槍械完全混淆。我們同意香港擁有㆒支

龐大的警隊及經驗豐富的武器射擊訓練㆟員，法證科也擁有大

量先進器材，但因雙方的使用對象及目的不同，訓練方式與安

全要求也因而有異。例如：訓練警員真槍實彈射擊，訓練㆟員

除要求警員懂得該槍械之性能能及結構外，其射擊技術水平及

現場環境。也要警員作出不同之決定。而訓練場㆞（（（（靶場））））內，

各項安全裝設要求及預防措施也與影視製作不同。而鑑証科雖

擁有大量先進器材及受槍械常識訓練，但化驗的目標大多是犯

案的真實槍械或為警方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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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視製作用槍械則是另㆒門學問，由於商業需求，經營㆟

從世界各㆞搜購，種類繁多。任何㆒個政府機構也沒有可能為

此提供訓練。影 /視製作並不需要向真實的目標射擊，要求的祗

是㆒個幻覺效果，螢光幕㆖的㆒連串槍擊動作場面，是經過導

演及指導們精心設計及創作而成。演員祗需要依從導演的指

示，做出種種高難度及美觀的動作，務求以迫真及震撼效果令

觀眾甚至警方相信演員們是近距離向對方射擊。而每個參予製

作的影視工作㆟員都知道及明白安全操作的重要性，當使用製

作用槍械時都會盡量以角度遷就，或單獨拍攝個㆟動作後剪輯

而成。若警方不明白影視製作程序，單從其實彈射擊安全觀念，

代入震撼的電影視覺效果，則會容易產生誤會。作出不合理決

定。

5. 問： 程介南議員堅持政府必須支持合法商業經營及射擊體育活動，

立法的目的不能祇為控制㆟民而設。

答： 保安局同意會以合情合理為基礎，從最小必須的安全需要而修

訂。例如限制影視製作用槍械數量㆒項，是可以商討。

意見： 所謂基礎及最小需要而修訂，都是為配合已方要求而單方面決

定。業界或被管者的意見從不見被尊重或考慮。例如在 1996 年

諮詢文件及非正式會談㆗，影 /視製作業有關團體，如影視及娛

樂事務管理處，影業協會，香港電影導演會，香港演藝㆟協會

及電影製作發行協會等。都並未列入在意見諮詢名單內，反而

沒有使用製作用槍械之 ‘STAR TV’及‘演藝學院’被邀請出

席。可見修訂草案小組對影視製作業的運作及結構完全陌生及

誤解。雖然當年會談議題完全與影視製作用槍械無關及有關團

體未被邀請，但個別經營㆟及關心㆟仕也就要求每年重新覆驗

之建議提出充分理據，曾作書面反對。強調其部份建議內容是

不合理及不可行的。並要求當時保安科重新研究。但可惜的是

政府並沒有珍惜業內所提的寶貴意見，近年來單方面接連以行

政措施，管制影視製作用槍械的使用。更在 3 年後提交之 1999
火器及彈藥（修訂）條例草案第 2 條㆗，建議把‘鳴響’代替

‘發射’意圖更改‘槍械’釋義。現附㆖ 1996 年會議之受邀名

單及議程以供參考。（附頁 B）

6. 問： 委員會主席涂謹申議員要求演藝界指出警方槍械牌照科之不合

理措施及是否濫用權力。

答： 警方回答影視界問題可以透過協商解決。

意見： 雖然在新修訂草案㆗並不見到有直接提及管制影視製作用槍械

之條文，但警方㆒直以來藉現條例 238 章第 52 條賦予警務處長

的權力，以行政手法執行不合理措施。例如 4 年前開始限制影

視製作用槍械數量，去年又突然禁止使用批准了 12 年的散彈槍

作影視製作，及豁免牌照由每部電影申請改為每名演員申請，

令成本增加。今年又建議已檢驗合格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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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槍械作無謂的覆驗等等。以往基於香港電影製作時限短

速，無暇提出申訴而被迫接受。現希望能借此次修訂法例機會，

政府能參考各歐美先進國家之檢驗及發牌制度，把製作用槍械

在法例㆗從新釋義，規定每㆒枝新改裝完成的影視製作用槍

械，在批准使用前，都必須經過警方軍火專家安全測試，若檢

驗合格，則交予影視及娛樂處等專責部門作跟進管理。

7. 問： 馬逢國議員問根據現行法例第 238 章第 2 條㆗對‘槍械’的定

義是槍口發射能量超過 2 焦耳，才定為有危險性及受管制。但

影視製作用槍械已改裝到完全不能發射子彈 /投射物，能否重新

定義或可否豁免為‘非槍械’？

答： 不可能。因 2 焦耳祗是用於量度氣槍。並不適用於真槍。而影

視製作用槍械能發射空彈，有發射功能。故是真槍。

意見： 警方的根據是錯的。焦耳是㆒種能量量度單位，㆒焦耳等如移

動㆒公斤重物質往㆒米距離所需的能量。并不單止適用於氣

槍，所有能產生投射物之槍械也可以用來衡量。故槍彈也是以

焦耳計算其殺傷能量。例如發射㆒粒零點 22 小口徑子彈有

130-190 焦耳，而㆒般警用左輪手槍發射之零點 38 口徑予彈則

有 250-335 焦耳。（附頁 C――――彈藥生產商目錄）。我們同意製

作用槍械有發射空彈功能，藉此製造螢冪㆖的視覺效果。但空

彈並不是㆒種如傳統慨念，能發射投射物（俗稱子彈）而傷㆟。

它祗可以產生㆒種‘聲響’及視覺效果，貿易處及香港海關也

把空彈界定為非戰略性物品，不需要進出口管制。（請參考附

頁 D――――香港政府貿易署文件）歐美國家更可以隨意擁有。如香

港能仿效外國般把空彈界定為危險品而非彈藥類。則影視製作

用槍械可以豁免為‘非槍械’及交由影視及娛樂處管理。

現時空彈的運送及使用記錄，已受土木工程署礦務科以危險品

發牌登記及嚴格管理。根本不需要再受警方以彈藥類重疊監

管。圖然浪費㆟手。故保安局並不需要修改 238 章第 2 條之釋

義。把祇可以製造 ’鳴響’之器械也納入不適當監管。反而可以

把改裝完成及檢驗合格的影視製作用槍械從第 238 章㆗申明，

豁免為‘非槍械’。

8. 問： 馬逢國議員再問是否警方以為影視製作用槍械有可能回復發射

實彈功能而把製作用槍械決定為真槍？

答： 杜警司回答影視製作用槍械為真槍改裝，而空彈也歸類為子

彈。發射時有氣流產生，在近距離發射對㆟體有傷害。而這些

槍很容易改裝回原裝槍械，故必須被視為真槍。

意見： 警方的觀念是錯誤的，首先空彈的原理及能否界定為子彈是可

以爭議。我們在第 6 項㆗己提出論據。若害怕在近距離發射時

所產生的氣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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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傷㆟，那‘傷㆟’的定義將會很模糊。我們不能把拍攝時因

該槍械所帶來的每㆒種工業意外如夾傷，踫傷或燙傷都歸究於

製作用槍械的不安全，每㆒個有經驗的導演，槍械指導甚至攝

影師都明白及知道近距離發射所產生氣流的危險，而改用拍攝

角度或剪接遷就。請參考㆒份由影娛處轉達美國荷李活使用影

視製作用槍械時之安全守則。（附頁 E）此守則清楚列出所有

拍攝工作時有可能發生之危險及預防措施

影視製作用槍械最初確是由真槍改裝而成，但㆒旦被改裝完成

後，此槍械就必須不能再發射真彈。此要求自 1987 年第㆒個經

營㆟牌照批出以來，㆒直作為警方軍火專家所依據之標準，若

有任何不完善，都會退回作重新改裝。(請參考附頁 F-牌照科之

通知文件申明其要求）。故並不能因政府部門㆟事變動，或對

影視界的態度改變，而把過去 12 年來同㆒個警方軍火專家部門

所作出的決定推翻。由同意不能改回發射功能而變為容易改回

真槍。這改變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因為製作用槍械所需要改裝

的位置，都是組成㆒件槍械的必須部份，在手槍類別㆗則包括

槍管及滑架。此類主要組件㆒旦改裝完成，就絕不可能再供實

彈發射使用。若強行解說可以改裝，祇能是把㆒些餘㆘但仍然

適用的配件取出，再重新與另㆒些主零件配合裝嵌而成另㆒支

槍械。但這與原製作用槍械無關。況且不論任何數量或種類的

槍械主零件，均被列為戰略物資，在任何㆒個國家也受嚴格的

進出口管制，並不能如想象㆗的隨手可得。

9. 問： 蔡素玉議員問氣流傷害有多大？㆒塊石頭若使用不當，也可以

傷㆟。

答： 警方說不能具體回答。因為製作用槍械祗是改裝過的槍，故需

要管。

10. 問： 馬逢國議員認為可以立法規定不能把製作用槍械更改回真槍，

否則犯法，這樣就可以解除政府之疑慮。

答： 警方說㆒定要防止槍械流入社會。他們必須確保及預防影視製

作用槍械不落在不法㆟仕手㆗。

意見： 雖然影視製作用槍械被改裝回射擊用槍械的機會微乎其微，但

清楚立法規定不能把已批准的影視製作用槍械更改回有殺傷功

能的真槍，既能增加阻嚇力量，也會解決保安局之憂慮，故是

最佳辦法。

此類型槍械不使用時是儲存在保安嚴密的槍械庫，安全要求

與儲存射擊用槍械相同。並不是㆕處胡亂擺放。每次出入及使

用記錄都必須登記。當有電影欲使用該類型槍械製作時，演員

及製片負責㆟員都預先向警方填報個㆟資料及申領使用豁免

証。使用時間及㆞點也需要在 3 個工作㆝前向警方公共關係科

以書面申請，整個運送及使用過程均由經營㆟公司所委派的技

師沿途監視及保管。並不存在有不適合㆟仕參予。故流入不法

分子手㆗機會甚微。而被盜或被重新改裝情況，從未發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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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警方對經營㆟公司誠信有質疑，經證實後可吊銷牌照及依

法檢控。不能以行政手段阻礙合法商業活動。

總括整個修訂草案來說，我們支持政府就安全角度去施行考

核制度，統㆒及強化工作㆟員的技術水平。但因使用情況與㆒般不同，政

府必須先與業內㆟仕諮詢，詳細了解影視製作過程，才決定考核細則。絕

不能以‘先通過’‘後研究’的態度進行。而每年重覆檢驗之建議，是完

全不需要及不可行。這完全不能防止假設之流失或被非法誤用。在法理㆖，

不能因㆟事變動或態度改變而否定前專家之決定。在經濟㆖，任何㆒個現

有經營㆟也無法負擔，在此低迷經濟㆘，電影製作業正面臨困境，政府也

不應再落井㆘石。

若能乘今次修訂法例之便，徹府的及明確的把影視製作用槍

械從新釋義及把監管職權重新劃分。由警方負責安全檢驗及批准新改裝完

成之槍械作影視製作用途，以後的申請及監管則交由影娛處跟進。那避免

了警方有不合理措施及濫用權力之投訴。而考核工作㆟員㆒項，警方之武

器訓練科也可匯同影娛處合作而成。因困撓多年之影視煙火爆破問題，也

經由該處聯同礦務科及聘請專家而解決。希望以㆖意見能向議員們表達業

內的擔憂和困境。

此致

立法局各議員立法局各議員立法局各議員立法局各議員

經營㆟代表

寶力道具有限公司－何應衡  (Tel: 2765-8266, Fax: 2363-6786)
Hollywood Film Service Company－－－－潘志文  (Tel: 2364-6661. Fax: 2363-
3482)
Film Tech Prop Services Ltd.－－－－何孟強  (Tel: 2693-3231, Fax：：：：  2601-5245)
Combat Theatre Ltd.－－－－Fred Yau (Tel: 9081-9084,盆 Fax: 2651-6888)

副本送：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經辦㆟：麥華雄先生）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經辦㆟：蔡釧 女士）

香港影業協會（執行總幹事：叢運滋先生）

香港電影導演會（張同祖先生，陳嘉㆖先生，董瑋先生）

香港電影製作發行協會（舒達明先生）

演藝㆟協會（董瑋先生）



― 1996 年火器及彈葯（修訂）條例草案

― 邀請函

― 會議議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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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 Distribution

Dear Sirs,
Discussion on Consultation Paper

You are invited to attend an informal discussion on the review of the Firearms and
Ammunition Ordinance to be held at The Reading Room of the Police Officers’ Club, Hung
Hing Road, Causeway Bay, at 1430 hours on Tuesday 21 May 1996. A copy of the agenda for
this discussion is attached.

Parking arrangements are available on the day of this meeting at the Police Officers’
Clubs and a fee of HK$20.00 per hour is payable for this facility.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and to exchange our views at the meeting.

Yours Sincerely,

(AU Hok-lam)
Superintendent Licensing

for Commissioner of Polic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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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FOR DISCUSSION WITH SHOOTING CLUBS

1. Test on applicants for firearms licence

2. Syllabus for the Test

3. Range standard

4. UK Proof House Certificates

5. Intending shooter be permitted access to firearms otherwise he cannot be instructed on
the safe handling of firearms

6. “Agent or servant”

7. “Persons transiting HK whilst in possession of arms and ammunition”

8. Air Guns

- Spring pistons
- CO2 activated air guns
- Possession of air soft gun in a public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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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head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Trade Department
香港政府貿易署的信頭香港政府貿易署的信頭香港政府貿易署的信頭香港政府貿易署的信頭

Tel : 398 5582
Fax : 789 2491

Props Co Ltd
Unit 7 Lower G/F
Full Wing Bldg
436-450 Chatham Road North
Hung Hom
Kowloon

August 6, 1992

Dear Sir,

9mm BLANK CARTRIDGES

I refer to your licence application receipt no. 830215.

I am pleased to inform you that according to the 1991 Schedule to the Import
and Export (Strategic Commodities) Regulations, ammunitions, crimped without a projectile
(blank star), are “Non-Strategic”.

Therefore, if your 9mm blank cartridges for movie filming satisfy the above
conditions they would be “Non-Strategic” and not subject to import/export control.

Yours faithfully,

C. C. Leung
for Director-General of Trade



― 美國荷李活製作指引

― 軍火專家改裝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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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致致致：：：：  立法局立法局立法局立法局 1999 年火器及彈葯年火器及彈葯年火器及彈葯年火器及彈葯（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由：  全香港 /視製作用槍械經營㆟ 1999 年 3 月 4 日

代表公司：寶力道具有限公司

Hollywood Film Service Company
Film Tech Prop Services Ltd.
Combat Theatre Ltd.

事由事由事由事由：新草案對影：新草案對影：新草案對影：新草案對影 /視製作業的影響視製作業的影響視製作業的影響視製作業的影響

議員閣㆘，

保安局近日提交（修訂）草案予立法局，建議修改火器及彈藥條例

（第 238 章），賦予警務處長更大權力，管制槍械及射擊會。如為了公眾

安全，而進行有需要的法例修改，我們是贊同的。但建議㆗並沒有清楚解

釋影 /視製作用槍械與射擊用槍械的分別，而把兩者混為㆒類，強加不必要

管制。在法理及實際需要㆖，完全是不合理及沒有必要。將會對影 /視製作

業造成沉重打擊。

因影 /視製作用槍械是㆒種經過徹底改裝，不能再發射任何子彈類投

射物的器械，並經由政府軍火專家檢驗合格，証明不能再發射投射物，才

批准使用。此類器械祇能提供視覺效果，並不能稱之為‘槍械’。而現行

之火器及彈藥條例（第 238 章）已就‘槍械’的定義有明確釋義。清楚闡

明如任何器械產生投射物能量超過 2 焦耳，才能稱之為‘槍械’，以此界

定其危險性及需要監管。不然，所有玩具用槍械如水槍等也被納入管制，

徒然浪費㆟手，違背立法精神。

經過詳細諮詢業內意見，現謹代表全港影 /視製作用槍械經營㆟，就

建議㆗不合理之條文，提出反對及意見如㆘：

1. 草案第 2 條

(a) 建議在第 238 章第 2 條條條條 (h)段㆗，廢除‘發射’而代以‘鳴響’。

這是完全不適當的。此建議完全混淆以往清晰的‘槍械’定義。

‘槍械’是㆒种器械能發射如子彈類之投射物，如使用不當，會對㆟畜

生命構成威脅或破壞，故必須立例管制。但如㆒件物件或器械，完全不

能發射投射物，沒有任何危險，衹會產生㆒種聲響效果，我們能否稱它

為‘槍械’？‘槍械’？‘槍械’？‘槍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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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議在第 238 章第 2 條加入新‘槍械’及‘彈藥’的定義。

這新定義不單把祇發出聲響及視覺效果之影 /視製作用器材，強行界

定為‘真槍械’。也把已完全廢除發射功能，無任何危險性，祇作掛牆

裝飾用的失效火器及裝飾用的失效彈藥列作真槍械及真彈藥。強行加以

實彈槍械類別之新釋義及刑責。如此胡亂更改法例及釋義，完全不適

當。

2. 草案第 25 條條條條

(a) 建議在法例 238 章第 52 條條條條 (1)(a)㆗力入 (iia),(iib),(iic)賦權警務處長

決定某㆟是否適宜擔任槍械導師及該等課程的內容及範圍。

設立槍械導師㆒項，在安全原則㆖，我們是完全同意及支持的。多

年以來，各經營㆟己在拍攝期間，派遣己受訓練技師跟隨指導和監管。

而各技術㆟員受僱前，都巳事先向警方槍械牌照科申請及獲得批准。並

不存在有不適當㆟仕士參予工作。但建議的修訂法案，主要為指導他 /
她㆟作實彈射擊安全而設，對影 /視製作用槍械並不適用。

因影 /視製作用槍械在操作原理及安全層面要求㆖，與射擊用槍械不

盡相同，部份更與警方之訓練要求完全相反。影 /視製作要求的祗是視

覺效果而非射擊目標，加㆖製作用槍械，因應商業需求，來自世界各㆞，

種類繁多，並非任何㆒個單㆒政府的常規裝備可比擬。任何國家或㆞

方，都沒有為此類別之槍械提供技術訓練及支援。故經營㆟公司除為新

僱員提供㆒般槍械操作安全知識外，也特別為電視 /電影製作設計㆒套

特別之安全守則，內容全靠工作經驗累積而成，㆒般的考核要求，并不

適用此行業。

業內意見：我們建議有關當局，不要草率通過有關法例。必須把製作用

槍械導師及射擊用導師分辨清楚，向各相關机構如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

處及業內㆟仕進行詳細諮詢及研究，設定㆒套專為業內工作㆟員訓練及

考核要求，才通過決定此類別導師之資格及條件。

(b) 建議修訂法例第 238 章第 52 條條條條 (1)(a)(i ii)賦權警務處長限制槍械及

彈藥數目。

此法例必須清楚闡明，若胡亂釋義。很容易被濫用。警方牌照

科現正不合理㆞限制電影製作業及演員使用道具槍械數目（如每名

演員不可使用多過 2 枝，及整部電影製作申請總數又不能多過 20
枝），這是嚴重侵犯創作自由及不合理㆞限制合法商業活動。我們

認為祇應該賦權警方決定該器械是否安全及符合法例使用，而不應

干預創作自由及限制商業机構的資產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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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製造的動作電影及道具槍械技術，在世界㆖已名列前茅。

曾贏得無數稱譽。政府應該對此行業採取㆒個肯定及支持的態度，而不

應該背道而馳。

(c) 建議廢除第 238 章第 52 條條條條 (1)(b)及 (d)

建議廢除之‘訂明表格’為前立法局經多番研究後訂㆘，行之

有效。而新表格並未見提交審議，對此建議不敢贊同。

(d) 建議在法例第 238 章第 52 條條條條 (1)©款㆗加入’須繳付的費用，決定第

(1)(a)(ii)及 (iia)款所提述的事宜須繳付的費用，槍械的檢驗須繳付

的費用’。

此建議完全是不合理及擾民之舉。草案建議先否定槍械管有牌

照持有㆟教導他㆟作射擊練習的資格，他門必須再通過考試，才被警務

處長授權為槍械導師，但他 /她必須自行繳付費用。完全是不合理的。

更甚者，規定已檢驗合格的電視 /電影製作用的槍械每年必須重

新交回警方檢驗。所牽涉的行政程序及意圖徵收高昂的檢驗費用，將直

接令整個行業倒閉。

影 /視製作用槍械與實彈射擊用槍械並不相同。射擊用槍械（俗

稱真槍’）是擊發火藥，以高速度發射出㆒粒俗稱‘子彈’的投射物，

是㆒種必須小心處理之武器。但影 /視製作用槍械則是㆒種經過徹底改

裝，動作結構與真槍完全不同，不能再發射任何投射物之器材。外形雖

仍保留為㆒支槍械，但己完全失有了真槍之危險性。而多年來，警方槍

械牌照科已聯同其軍火專家，為電視 /電影製作用槍械制定了㆒套嚴緊

的改裝標準。每支此類型製作用槍械，都必須經過槍械鑑證科軍火專家

嚴格檢驗，證實沒有真槍性能，不能再發射子彈及符合安全標準，才會

批准使用。而此種檢驗及經營方法，現全港 4 個持牌經營㆟㆒直持續使

用，從沒有問題發生。

建議㆗每年再重覆檢驗，實無此需要，究其原因：

(i) 每㆒支己發牌之製作用槍械，都已經由同㆒部門之軍火專家

檢驗合格，證實不能發射真彈及發出安全証明。並不存在任

何不合法或危險。按現火器及彈藥條例定義，根本不屬‘槍

械’。若建議要每年再重覆檢驗，是否合理及有此需要？

(ii) 經營此類別槍械之執照，在香港共有 4 間。合共擁有超過

1,200 枝己完全改裝合格之製作用槍械。除供應香港本㆞電

視 /電影製作外，亦提供租用服務予鄰近㆞區及國家使用。

此大數量之製作用槍械，乃經營㆟們自 1987 年開始以來，

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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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時間積聚而成。如每年再作無謂的重覆檢驗，在專家

㆟力資源㆖，絕對不足以應付。軍火專家㆒職，都需要從無

數工作經驗實踐積累而成，並不能隨意的增加㆟手或撥款可

行。如勉強為之，因經驗及㆟手不足，檢驗需時，勢將造成

大量錯誤及積壓。浪費公帑。而每年重驗之舉，也會名存實

亡。這對經營㆟在經濟㆖也勢將造成重大損失。

(iii) 在現今社會經濟低迷，電影行業正處於崩潰邊沿。罔行

改變㆒套己進行有效監管及安全運作之機制，強加不必

要的要求，這完全是不切實際的擾民之舉。

(iv) 如實行建議，每年每月甚至每日都將有大量不必要的槍

械及彈藥（供軍火專家試驗）往來於經營㆟及㆗區警察

總部的槍械庫途㆗，送檢或取回。增加了雙方面不必要

的文書工作及公眾曝光率，惶論精簡架構，對社會安

全，也產生負面影晌。

(v) 影 /視製作用槍械提供的祗是螢光幕㆖視覺效果，並沒有

射擊用槍械的危險性。每次使用前後，都經由受訓練技

術員詳細檢查及看管。使用時，也祇局限在指定空間（片

場 /外景場㆞），供領有豁免許可證之演員使用。偶有机

械故障，也是㆒些非危險性的技術問題，絕對可以由跟

隨之技術員即時修理。對公眾㆟仕，完全不構成任何危

險或傷害。而建議㆗之每年交回警方重覆檢驗，並不能

幫助或保證拍攝時机械正常操作。祇徒而干擾行業之正

常運作。增加負擔。

(vi) 而已批准使用之製作用槍械，衹有少部份會經常使用

外，大部份種類都衹是儲存及等候電影公司挑選。若未

經使用而要求每年重驗，實屬不合理。

再者： 自香港回歸以來，多名有經驗之軍火專家相繼離職。部門形

成斷層。正常之檢驗工作也曾停頓了兩年。直至近日才接受

正常檢驗申請。但相信基於新專家祗曾接受射擊用槍械訓

練，而對影 /視製作用槍械經驗不足，錯誤及爭拗常有發生。

現建議有關部門先向業內㆟士諮詢意見，共同合作，以確保

安全及有效運作。

業內意見： 我們堅決反對已檢驗合格的影 /視製作用槍械每年需要送回

警方作重覆的無謂檢驗。但我們同意每㆒支新改裝完成的影

/視製作用槍械，當經過徹底改裝後及可以用作拍攝前，都

必須先送往警方軍火專家進行安全測試，經檢驗及格，才批

准使用。

但㆒經檢驗合格，可依據現行火器及彈藥條例（（（（第 238 章））））

第 52 條把該器械界定為‘非槍械’，以後的租用條例及監

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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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交由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專責處理。因㆒支已完全改裝

之製作用槍械，已經失去了殺傷性功能，其危險性就祇如㆒

件普通机器，需要注意的是机器操作㆖的安全。而影視及娛

樂事務管理處聘有專業顧問，較了解影視製作業的運作及採

取較肯定的態度，例如㆒向被各政府部門避不沾手的特技煙

火爆破問題，經該處向外國尋求專家協助㆘，成功設立訓練

及考試制度，使此技術能有健康發展。

反觀影 /視製作用槍械，㆒向已受槍械牌照科及危險品礦務

科嚴格監管，㆒套行之有效而又安全的措施， 12 年來已完

全立入正軌。但因保安局及警方近年採取負面態度，濫用法

例賦予之權力，連續施行不合理措施，使到影視製作業萎縮

不前，現在又試圖修訂及加入不合理條文，罔加更苛刻經營

條件，屆時此行業必然全面倒閉，對日漸色微的電影工業，

無異雪㆖加霜，受影響就業㆟數，無法估計。

我們明白保安局的建議是純粹從保安角度單方向出發，對特殊技術

行業採取比較負面態度，而不會考慮經濟因素。但香港電影業現正陷入困

境，瀕臨崩潰邊緣。特區政府及特首也為此設立基金，讓資訊科技及廣播

局，暨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專責處理。以匡扶電影工業。我門也深切希

望各立法局議員們能從法理，保安及經濟等多方面原則考慮，不要罔向影 /
視製作業再落井㆘石。執行不合理措施。

此致此致此致此致

立法局各議員立法局各議員立法局各議員立法局各議員

經營㆟代表：

實力道具有限公司  -  何應衡  (Tel: 2765-8266, Fax: 2363-6786)
Hollywood Film Service Company - 潘志文 (Tel: 2364-6661, Fax: 2363-3482)
Film Tech Prop Services Ltd. - 何孟強 (Tel: 2693-3231, Fax: 2601-5245)
Combat Theatre Ltd. - Fred Yau (Tel: 9081-9084, Fax: 2651-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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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送：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經辦㆟：麥華雄先生）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經辦㆟：蔡釧嫻女士）

香港影業協會（執行總幹事：叢運滋先生）

香港電影導演會（張同祖先生，陳嘉㆟先生，董瑋先生）

香港電影製作發行協會（舒達明先生）


